
厦门市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

2021 年度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

 

本报告根据厦门市市政园林局关于印发《厦门市规范供

水供气企业信息公开实施意见》(厦市政园林规〔2021〕3号)

的通知要求，结合我公司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关统计数据撰

写。本报告中使用数据统计期限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

年 12 月 31日，报告的电子版可在厦门市政水务集团网站下

载。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，请与厦门市政水务集团总经理

办公室联系（地址：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 157号水务大厦

1801，电话：0592-5907618）。 

一、总体情况 

2021年，我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，根据厦门市市政园林局关于印发《厦门市规范供

水供气企业信息公开实施意见》的文件精神，认真贯彻落实

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、市政园林局关于政务公开工作的

决策部署，切实强化公开意识，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制，

研究部署集团信息公开工作，各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。

扎实推进我司业务领域信息公开工作。 

（一）企业概况 

厦门市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是在原厦门市自来水公司、



厦门北溪引水管理所等十四家企事业单位的基础上于 2003

年组建成立的国内首批实行供排水一体化经营的大型综合

性水务服务商，2014年 5月厦门市政集团有限公司揭牌成立，

市政水务集团作为十二家成员单位之一正式加入市政集团。

2019 年 3月，为进一步理顺污水投资体制，根据市政集团关

于污水板块整合划转的部署安排，市政水务集团不再从事污

水相关业务。厦门市政水务集团作为大型国有民生服务企业，

现有员工 2265人，拥有全资、控股、参股公司 10余家，业

务范围以城市供水特许经营为核心，涵盖水源建设、城市供

水、直饮水等领域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水务投资、建设、运营

等。 

厦门市政水务集团承担着全市主要的供水保障服务工

作，集团致力于“智慧水务”建设，打造了调度中心、热线

中心、信息中心、应急响应中心等“四大中心”，建立了全

方位、全要素的供水保障服务体系。生产方面配备有先进的

供水生产调度系统及指挥中心，负责整个供水生产环节的科

学合理调度和安全运行。目前，全市每日最大原水输送能力

为 239 万吨，集团下属 12 座制水厂自来水日生产能力为

213.85 万吨。2021 年 1 至 12 月全市总供水量 51766.67 万

吨，同比 2020年增加 7.38％，2021 年日最高峰供水量达到

155.69 万吨（7月 14 日）。工程建设方面，围绕城乡供水提

质扩容三年行动方案和为民办实事工作要求，持续推动原水、



给水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改造工作，提升安全优质供水保障

能力，有效缓解近年来全市用水紧张局面；深化研究水厂深

度处理工艺和改造方案，加快构建与厦门城市定位相适应的

优质饮用水供给系统。 

现任企业领导简介。李清华，男，1969 年 10 月生，籍

贯福建南安，中共党员，大学学历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，现

任厦门市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、法定代表

人。许建国，男，1966 年 9月生，籍贯福建厦门，中共党员，

研究生学历，高级经济师，现任厦门市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

党委副书记、总经理。 

（二）服务信息 

我司建立了由 96303 热线服务中心、客服营业大厅、网

站、微信公众号等组成的立体服务体系。全省率先开通 24

小时服务热线，推行国内首创、自主研发的手机无线抄表系

统，构建“供水协同决策支持平台”，将涉及水务生产管理

和社会服务各个方面信息融合互通。2021年实现产销差率

9.62%、水费回收率 99.77%，居全国同行业前列。同时，我

司积极对标先进城市，进一步精简环节、规范管理、提升服

务，助力厦门市“获得用水”指标在全国营商环境中名列前

茅。 

公司介绍、网站介绍、用水价格、社会服务承诺内容、

首问责任制、一次性告知制、限时办结制、服务热线 96303



简介、各营业网点、居民用水网上申请系统流程、居民用户

个体工商户用水申报流程、水费查询方式、水费缴交方式、

投诉处理与违章举报、强行撤消一卡通业务、开具增值税发

票、水表出户业务、水表检测业务、低保用户核退污水处理

费办理、节水用水小常识等。 

（三）服务价格标准 

类型 

序

号 

收

费

项

目 

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服务内容 

政
府
定
价 

 

一 
用水

价格 

居民生活用水量≤18

吨/月：2.20 元/吨 

40 吨/月≥居民生活用

水量＞18吨/月：3.30

元/吨 

居民生活用水量＞40

吨/月：6.60 元/吨 

非居民生活用水：2.20

元/吨 

特种行业用水：7.00

元/吨 

《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居民

自来水价格调整的通知》（厦发

改价格〔2015〕1021 号） 

自来水费 

其他行业用水：2.60

元/吨 

《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

其他行业用水价格的通知》（厦

发改价格〔2019〕713号） 

自来水费 

二 

超计

划用

水价

格 

超过定额，计划用水指

标≤15%的部分，按标

准水价加 1倍 

超过定额，15%＜计划

用水指标≤ 30%的部

分，按标准水价加 2倍 

超过定额，30%＜计划

用水指标≤ 50%的部

分，按标准水价加 3倍 

超过定额，计划用水指

标＞50%的部分，按标

准水价加 4倍 

厦门市市政园林局厦门市发展

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《厦门

市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

进加价制度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〔厦市政园林〔2020〕

513号〕 

超 计 划 用

水 加 价 水

费 

三 
代征

污水
民用水：1.00元/吨 

《厦门市物价局关于调整城市

供水价格的通知》(厦价商

污 水 处 理

费 



处理

费 

〔2005〕23号) 

特种行业用水：1.80

元/吨 

其他行业用水：1.50

元/吨 

《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厦门市财

政局厦门市市政园林局关于调

整非居民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的

通知》（厦发改价格〔2016〕545

号） 

污 水 处 理

费 

四 

代征

城市

生活

垃圾

处理

费 

实行物业管理的居民

户：3.00元/户 

未实行物业管理的居

民户：10.00 元/户 

餐饮业（独立装表，月

垃圾量500公斤以下）：

40.00元/户 

一般商业（独立装表，

月垃圾量 500 公斤以

下）：30.00元/户 

《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

市市政园林局市财政局市物价

局关于厦门市城市生活垃圾处

理费征收使用暂行办法的通

知》（厦府办〔2006〕81号） 

《关于征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

费的复函》（厦价函〔2006〕6

号） 

垃 圾 处 理

费 

五 

破坏

供水

设施

损失

水量

水费 

《福建省城乡供水条

例》第四十九条水量损

失根据实际发生时间

和管径额定流量计算；

因故意隐瞒不报造成

延误抢修的，按照水量

损失的三倍计算。损失

水量水费价格按照用

水价格及代征污水处

理费的收费标准计算 

 

《福建省城乡供水条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《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居民

自来水价格调整的通知》（厦发

改价格〔2015〕1021 号） 

《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

其他行业用水价格的通知》（厦

发改价格〔2019〕713 号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《厦门市物价局关于调整城市

供水价格的通知》(厦价商

〔2005〕23 号)      《厦门

市发展改革委厦门市财政局厦

门市市政园林局关于调整非居

民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的通知》

（厦发改价格〔2016〕545号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供 水 设 施

损 失 水 量

追回等 

市
场
调
节
价 

一 

破坏

供水

设施

维修

费 

《福建省城乡供水条

例》第四十九条任何单

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

除、改装、迁移、毁损、

掩埋、占压城乡公共供

水设施、设备，不得擅

自开关公共供水闸门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施

工中造成城乡公共供

水设施损坏的，应当及

时通知供水单位修复，

修复费用及造成的损

失由责任单位或者个

《福建省城乡供水条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

范》(GB50500-2013) 

《福建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

预算定额》（FJYD-101-2017） 

《福建省通用安装工程预算定

额》(FJYD-301～311-2017) 

《福建省市政工程预算定额》

（FJYD-401-2017~FJYD-409-2

017） 

《福建省园林绿化工程预算定

额》(FJYD-501-2017) 

福建省和厦门市建设部门出台

供 水 设 施

应 急 抢 修

等 



人承担。修复费用以实

际发生工程量按实结

算 

的计价文件及相关规定 

二 

水表

更换

费 

DN15旋翼式 50元/台 

DN20旋翼式 60元/台 

DN25旋翼式 70元/台 

DN40旋翼式 120元/台 

DN50旋翼式 170元/台 

DN80旋翼式 380元/台 

DN100 旋翼式 480 元/

台 

DN100 螺旋式 500 元/

台 

DN150 旋翼式 700 元/

台 

DN150 螺旋式 800 元/

台 

DN200 旋翼式 800 元/

台 

DN200 螺旋式 900 元/

台 

市场调节价 

对 因 用 户

原 因 损 坏

的 水 表 进

行更换、对

用 户 提 出

需 要 检 测

且 检 测 结

果 为 合 格

的 水 表 进

行更换 

三 

水表

出户

改造

费 

以实际发生工程量按

实结算 
市场调节价 

水 表 出 户

改造 

四 

供水

接入

工程

建安

费 

根据《福建省建筑安装

工程费用定额》（2017

版）计算 

关于执行《福建省建筑安装工

程费用定额》（2017 版）有关

规定的通知【闽建筑〔2017〕

20号】 

《福建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

额》（2017版） 

《福建省市政工程预算定额》

（FJYD-401-2017~FJYD-409-2

017） 

《福建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

预算定额》（FJYD-101-2017） 

《福建省通用安装工程预算定

额 》 （ FJYD-301-2017 ～

FJYD-311-2017） 

《厦门建设工程信息》（最新发

布的报告期）、工程项目施工图

以及厦门市建设局、建设工程

造价站等发布现行的建筑业相

关规定。 

现场勘察，

根 据 施 工

图 进 行 施

工安装，安

全 文 明 施

工措施，配

合 办 理 竣

工 验 收 移

交，根据合

同 约 定 保

修等。 



五 

设计

服务

收费

（财

政出

资项

目） 

设计服务收费=设计收

费基价×专业调整系

数×工程复杂程度调

整系数为×附加调整

系数×施工图预算编

制×浮动幅度值 

2002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、

建设部颁发的《工程勘察设计

收费标准》、《厦门市财政局厦

门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关于调

整厦门市财政性投融资项目勘

察与设计费付费标准的通知》

厦财建（2006）11号文及《厦

门市建设局等 4 家单位关于优

化我市政府投资项目勘察设计

费管理的通知》厦建设（2021）

31号文执行 

现场踏勘，

方案设计，

施 工 图 设

计，施工期

间 技 术 支

持等 

六 

设计

服务

收费

（单

位自

筹项

目） 

设计服务收费=设计收

费基价×专业调整系

数×工程复杂程度调

整系数为×附加调整

系数×施工图预算编

制 

2002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、

建设部颁发的《工程勘察设计

收费标准》执行 

现场踏勘，

方案设计，

施 工 图 设

计，施工期

间 技 术 支

持等 

七 

施工

监理

服务

收费 

施工监理服务收费=施

工监理服务收费基价

×专业调整系数×工

程复杂程度调×(1±

浮动幅度值) 

市场化定价，收费标准参照《关

于福建省建设工程监理行业服

务收费指导意见》闽监管协

〔2015〕13号 

施工阶段、

保 修 阶 段

监理服务，

对 工 程 建

设 进 行 质

量、进度、

投资控制，

进行合同、

信息、安全

管理，对参

建 各 方 工

作 进 行 协

调。 

八 

水质

检测

费 

以合同形式签订检测

服务。 

参考福建省疾病控制中心和福

建省环保局制定的收费标准、

以及国内同行水质监测站收费

标准 

水质检测、

净 水 剂 检

测、生活饮

用 水 输 配

水 设 备 及

防 护 材 料

的 安 全 性

评价等，按

照 检 测 指

标计费。 

 
水市

以实际发生业

务按实结算 
市场调节价 

依

据用户需



场化

相关

服务 

求提供的

供水市场

化服务 

（四）水质保障服务 

水质监测实行集团总部、分公司、厂所三级水质管理，

构建原水、出厂水、管网水多级水质在线自动监测系统组成

的水质监控网络，设有国家水质监测网厦门水质监测站，在

国内最早同时具备 GB5749-2006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和

GB3838-2002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检测能力，并在全国

率先、省内首家实现自来水的 106 项检测标准。 

2021 年水质信息公开有“水质信息公布”、“水质公告”

两部分：“水质信息公布”按厦市政园林[2015]100 号“厦门

市市政园林局关于实施《福建省城市供水水质信息公布暂行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”要求执行，包括每日给水厂进/出水 9

项水质信息公布、每月给水厂出厂水 42项水质信息公布及

每年给水厂出厂水 106项水质信息公布；“水质公告”为集

团自主每月发布一次，公示当月给水综合合格率、当月各管

网片区及各二供辖区 8项常规水质指标均值。两部分内容全

年合计发布数为 755 次。 

（五）公开形式： 

1、在各行政区设立多个营业大厅，方便群众申请查阅、

办理相关业务等； 



2、各营业大厅的电子触摸显示屏、电子滚动屏、旋转

资料架； 

3、厦门市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互联网（网址：

www.xiamenwater.com）、微信公众号“厦门市政水务”。 

二、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办理情况 

1.认真受理。在参与社会联动工作中，接收“市公共安

全平台”指令共计 1494件，接警率及办结率达 100％。由新

闻媒体、12315投诉平台及 12345 政务热线、市政集团、市

政园林局等方式转来的各类投诉、咨询工单共 1041 件，件

件均有落实答复，处理及时率 100%。 

2.分类办理。 

2021年热线中心 96303服务调度系统共受理总话务量

33.76万人次，其中人工受理咨询服务呼入 26.26 万人次，

受理工单总量 11.20 万件。 

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  

（一）主要问题: 

1、对照《厦门市规范供水供气企业信息公开实施意见》

要求，本着便民原则，信息公开的力度和范围还可以进一步

加强。 

2、公开形式的便民性还需进一步提高，基本通过营业大

厅、网站公开信息，公开形式不够丰富。 

 （二）改进措施 

http://www.xiamenwater.com/


1、继续严格贯彻落实《厦门市规范供水供气企业信息公

开实施意见》要求，本着便民原则，继续研究扩大信息公开

范围，不断加大信息公开力度。 

2、加大企务信息公开的宣传力度，积极主动进社区、进

农村扩大宣传，使社会公众进一步关注和参与政府信息公开

工作，让群众知晓信息查询的渠道。 

3、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审查制度，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

作制度化、规范化发展，深入、持续、高效地开展政府信息

公开工作。 

四、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

无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厦门市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

2022 年 1月 12日    


